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87號

原      告  楊雅棋  

訴訟代理人  酈瀅鵑律師

被      告  朱俊聰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曾嘉雯律師

            陳亮妤律師

被      告  張秋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顏知樂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元，及被告朱俊聰自民

國113年4月30日起，被告張秋蓮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4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1,620元，並

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朱俊聰於民國89年1月11日結婚，然

被告朱俊聰自110年底開始，出現週末未歸之情況，細究之

下，發現被告朱俊聰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被告張秋蓮

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實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下男女交往之

分際，顯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令原告無法諒解，精神上承

受極大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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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抗辯：被告間只是一般朋友，無任何踰矩情事，對於

原告所指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抗辯等

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而所謂身分權，指基於特定身分而發生的權利。所謂

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

利，屬於身分權之一種。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

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

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

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

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

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應受保

護之身分法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

照)。惟配偶權之範圍，依上說明應不以此為限，凡逾越婚

姻誠實義務之行為，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

親吻或其他親密接觸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夫妻

共同生活圓滿及幸福，而有違配偶間應負之誠實義務者，均

屬之。因此，如於明知對方為有配偶之人前提下，仍與對方

於情感上糾葛不清，親密交往及身體接觸，顯將動搖對方家

庭生活之圓滿安全與幸福，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對方配偶之配偶權，且屬情節重大，對於他方

之配偶自應構成侵權行為，並不以有通姦或相姦行為為必

要，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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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經查，本院於113年9月19日及同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時當庭

勘驗被告間互動之影片即本院卷第12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

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

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

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

十三）及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

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

檔案九、檔案十），並有勘驗筆錄2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270頁、第313至315頁、第319頁及第323至325頁），其勘

驗結果略以：

　1.男送女回家.女飛吻：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右側下

車。⑵00:00:03被告張秋蓮對駕車人飛吻揮手。⑶00:00:11

被告張秋蓮轉身離去。

　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00:00:00被告站在一起聊天。

⑵00:00:20被告朱俊聰將肩背袋交给被告張秋蓮。⑶00:00:

24被告朱俊聰離開。⑷00:00:28被告張秋蓮自行翻找肩背

袋。⑸畫面中未見被告牽著寵物狗。

　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00:00:00被告坐在草地上滑手

機。被告朱俊聰以右手支撐後方草地，左手臂靠於左腳膝蓋

上看手機，被告張秋蓮則側身朝向被告朱俊聰方向臥躺（如

本院卷第61頁下方照片所示）。⑵被告張秋蓮以右手持手機

並將手支撐於被告朱俊聰右腳膝蓋上使用手機。⑶00:00:24

被告張秋蓮朝朱俊中懷中方向挪動靠近。⑷00:00:32被告張

秋蓮向後往草皮躺下滑手機。

　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三：00:00:00被告張秋蓮靠近被告朱

俊聰身邊，但無肢體接觸。

　5.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00:00:07被告張秋蓮將左臉貼

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⑵00:00:48被

告張秋蓮將右手搭上被告朱俊聰右手臂，並將其右腿搭在被

告朱俊聰右小腿上（如本院卷第61頁上方照片所示）。

　6.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五：00:00:00被告張秋蓮將左側臉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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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胸口與被告朱俊聰右手上手臂貼近，

一起看手機。

　7.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六：00:00:00被告張秋蓮將臉靠在被

告朱俊聰右肩，被告朱俊聰右手支撐於被告張秋蓮左膝上

方，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

　8.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

被 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如本院卷第65頁上方照片所

示）⑵00:00:1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臂談笑持

續至少1分鐘。

　9.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

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42被告張秋蓮以口碰

觸被告朱俊聰著有衣物之右臂。

 10.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臉靠在被

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05被告張秋蓮親吻被告

朱俊聰右臂後繼續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

 11.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⑴00:00:00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

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38被告張秋蓮左臉在被告

朱俊聰右肩摩娑。

 1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00:00:03被告張秋蓮幫被告朱

俊聰肩頭挑棉絮。

 1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二：00:00:05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

朱俊聰左肩頭。

 1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三：00:00:07被告張秋蓮攬被告朱

俊聰的腰。

 1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112年10月6日21時29分許，在

高雄市左營區明倫路上。⑵00:00:00被告朱俊聰身穿藍色上

衣黑色短褲站立於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左側，被

告張秋蓮於車輛右側。⑶00:00:10被告均上車。

 16.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112年10月6日23時57分許，在

高雄市杉林區。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已停放

至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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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三：⑴112年10月7日12時3分許。⑵0

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

對面。

 18.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112年10月7日15時22分許。⑵0

0:00:02被告朱俊聰出現在車輛右側關車門。⑶00:00:04被

告張秋蓮自車輛左側下車。⑷00:00:12被告1前1後過馬路走

向被告朱俊聰老家方向進入屋內。

 19.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五：⑴112年10月7日18時17分許。⑵1

0:00:10被告朱俊聰坐進駕駛座、被告張秋蓮坐進副駕駛

座。

 20.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六：⑴112年10月7日18時42分許。⑵0

0:00:17被告朱俊聰自駕駛座下車，手上提著購買的食物。

⑶00:00:23被告朱俊聰過馬路。⑷00:00:23被告張秋蓮自畫

面右側出現，再被告朱俊聰身後過馬路。⑸00:00:35被告均

進入屋內，門口掛有「民宿」招牌。

 21.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112年10月8日12時3分許。⑵0

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

對面。

 22.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112年10月8日12時37分許。⑵

0:00:04被告張秋蓮提著麵包路經賀買商店。⑶10:00:09被

告張秋蓮走至朱君聰車輛右側準備上車。

 23.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112年10月8日12時41分許。⑵0

0:00:00被告均下車，1前1後過馬路回被告朱俊聰老家。

 24.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00:00:03被告張秋蓮正以鑰匙打

開家門，被告朱俊聰則手提物品往門口前進。

 2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⑴112年10月21日。⑵00:00:01

被告朱俊聰與被告張秋蓮出現在高雄市○○區○○路000號

（被告張秋蓮住家）前。⑶00:00:08被告朱俊聰走在前，被

告張秋蓮牽被告朱俊聰寵物狗走在後，被告1前1後進入大

樓。

　㈢次查，原告所主張如附表所示之行為，除上開勘驗結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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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證，均堪信為真實。　

　㈣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如何苦

痛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

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

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綜合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本院認為如附

表編號1、2、5、10所示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如附

表所示之其餘行為，則尚不構成配偶權之侵害，並臚列如附

表所示之理由。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擔任保險業務員，月

收入約500,000元（見本院卷第19頁）；被告張秋蓮須申請

法律扶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本院斟酌兩造

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與被告朱俊聰結婚將近25

年，子女在美國留學（見本院卷第7頁）、前述被告侵害原

告配偶權之情事以及事後之態度，認原告必受有精神上之痛

苦，惟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0,000元尚屬過高，應於1

50,000元（計算式：編號1.5,000元＋編號2.10,000元＋編

號5.130,000元＋編號10.5,000元＝150,000元）範圍內為適

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

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朱俊聰自113年

4月30日起（見本院卷第163頁之送達證書），被告張秋蓮自

113年4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165頁之送達證書），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部分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

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僅促使本院依

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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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5,400元，確定如主

文第三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日期 行為 證據 請求金額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准駁之金額及理由

1. 112年10月6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

（八方雲集）、被告朱

俊聰載被告張秋蓮回被

告朱俊聰之住處過夜。

本院卷第23至25

頁之照片4張、本

院卷第283至295

頁之錄影畫面擷

圖7張、本院卷第

303頁之錄影光碟

（檔案名稱：檔

案 一 、 檔 案

二）。

5,000元 被告朱俊聰提及其老家有

經營民宿招待熟客，方約

好住宿1晚，費用約1,800

元。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

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

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

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

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

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

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

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

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

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

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

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

辯不可採信。

2. 112年10月7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一

同逛街、吃小吃、吃

冰，後又回被告朱俊聰

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27至33

頁之照片7張、本

院卷第297至301

頁之錄影畫面擷

圖4張、本院卷第

303頁之錄影光碟

（檔案名稱：檔

案三、檔案四、

檔 案 五 、 檔 案

六）。

10,000元 被告朱俊聰僅是當地陪帶

路，晚上至其老家民宿住

宿。此外，檔案三看不出

車牌號碼。檔案六被告手

上各自都有提食物，而且

距離甚遠，應是各吃各

的。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

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

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

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

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

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

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

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

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

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

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

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

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

辯不可採信。

3. 112年10月8日 被告前往旗山約會、於

旗山紅糟肉用餐、逛園

藝店，被告朱俊聰後載

被告張秋蓮回家，一同

進入被告張秋蓮居所。

本院卷第35至45

頁之照片12張、

本院卷第303頁之

錄影光碟（檔案

名稱：檔案七、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之伴手禮及

盆栽甚重，被告朱俊聰才

送被告張秋蓮並幫忙搬。

此外，檔案七看不出車牌

號碼。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

之錄影光碟檔案七、檔案八、

檔案九、檔案十之勘驗結果，

被告朱俊聰確實手持重物，且

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

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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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 八 、 檔 案

九、檔案十）。

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

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

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4.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出遊約會，前往左

營鳳邑舊城隍廟拜拜、

寵物美容店接狗、逛武

廟市場、前往中油海洋

天堂公園遛狗散步。

本院卷第47至55

頁之照片8張、本

院卷第265頁之錄

影光碟（檔案名

稱：檔案十一、

檔案十二、檔案

十三）。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連有愛鬱症想

去尋求神明保佑賜福，方

於當日約被告朱俊聰一起

去拜拜、遛狗散心。此

外，檔案十三，被告張秋

蓮看起來沒有攬被告朱俊

聰的腰。

應予駁回，本院卷第265頁之

錄影光碟檔案十三雖可見被告

張秋蓮觸摸被告朱俊聰之腰

部，但行為持續時間十分短

暫，且肢體接觸面積非大，難

以排除係基於一般朋友相互關

心之立意所為，仍未超越一般

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

5.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席地而坐聽音樂、

共飲同個保溫杯，被告

張秋蓮臉貼著被告朱俊

聰手臂聊天，舉止親

密，顯然踰越一般男女

分際。其後2人散步至

天黑去吃晚餐、買甜

點、水果，並返回被告

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57至67

頁之照片11張、

本院卷第265頁之

錄影光碟（檔案

名稱：檔案一、

檔 案 二 、 檔 案

三、檔案四、檔

案五、檔案六、

檔 案 七 、 檔 案

八、檔案九、檔

案十）。

150,000元 被告朱俊聰隨身包是寵物

袋，被告朱俊聰去上洗手

間時，寵物狗剛好大便，

被告張秋蓮只能自行拿取

寵物糞便袋清理。又因被

告張秋蓮有老花眼及近

視，無法看清楚被告朱俊

聰分享之手機畫面，才會

拿掉眼鏡靠近去看。當天

19時34分許，被告張秋蓮

即自己拎食物回家吃，返

家時間尚早。此外，檔案

二、三被告間無肢體接

觸。檔案四的第1至48秒

間被告無肢體接觸，之後

才有碰到。檔案八不是親

吻。檔案九僅是轉頭，不

是親吻。

應於130,000元範圍內准許

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

回。自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

光碟檔案一、檔案二、檔案

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

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

九、檔案十支影片觀之，可看

見被告間相互依偎，動作十分

親暱，有大量之肢體接觸，已

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

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

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

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

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

害原告之配偶權，但原告所請

求之精神慰撫金150,000元尚

屬過高，應以130,000元為適

當。至被告雖以左列情詞抗

辯，惟縱剔除檔案八及檔案九

類似親吻之舉動，被告間仍有

大量親暱之互動。又縱使被告

張秋蓮患有眼疾，尚可選擇請

被告朱俊聰將手機交付給被告

張秋蓮觀看，緊靠被告朱俊聰

之身上觀看手機，並非不得已

之選擇。至於兩造所爭執之寵

物袋問題，無論寵物狗是否在

旁，經他人同意自其背包內拿

取物品本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

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

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

6. 112年10月20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 本院卷第69頁之

照片2張。

5,000元 鈞院卷第69頁照片顯示時

間為112年10月21日，不

足為證。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

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

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

7. 112年10月21日 被告朱俊聰於晚間至被

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出門

約會，一起逛賣場、買

點心（蛋塔）、吃晚餐

（北平京廚房）、買酒

（振昌洋行）、買藥、

逛全聯，之後又一起回

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71至79

頁之照片9張、本

院卷第303頁之錄

影光碟（檔案名

稱 ： 檔 案 十

一）。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無交通工

具，被告朱俊聰善意帶其

去採購，全程無親密互

動。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

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一之勘驗結

果，被告確實均手持採購所得

之物品，且未見明顯親密互

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

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

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

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

之配偶權。

8. 112年10月2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一同

用餐、共飲同杯飲料，

之後便前往旗津吹風看

海聊天約會整個下午。

本院卷第81至85

頁之照片5張。

100,000元 被告張秋蓮為原住民，其

生長環境中，全部落族人

共用1個杯子為常態，共

飲1杯飲料不算親密，與

一般情侶互相餵食情境不

同；至於去旗津吹風看

海，也是一般友人正常互

動，並無任親密舉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

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

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

9. 112年10月28日 被告朱俊聰開車前往張

秋蓮家中約會。

本院卷第87頁之

照片1張。

10,000元 當日晚間，被告朱俊聰車

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

應予駁回，被告朱俊聰車輛停

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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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

張秋蓮住處。

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10. 112年10月29日 被告一同開車前往霧台

出遊約會，看風景、買

小吃、散步，天黑被告

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

家，被告張秋蓮也在車

外送其1個飛吻。

本院卷第89至95

頁之照片7張、本

院卷第125頁之錄

影光碟（檔案名

稱：男送女回家.

女飛吻）。

150,000元 該日出遊，與一般友人相

處模式無異，並無牽手、

搭肩、擁抱之親密行為，

至於原告所稱臨別飛吻，

僅係被告張秋蓮鼻子過

敏，不自覺摸鼻子。

應於5,000元範圍內准許之，

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

飛吻有愛情之象徵意義，對於

有配偶之人給予飛吻，已超乎

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

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

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

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

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

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

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

為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等語，

但其動作相較於一般過敏之人

觸摸鼻子之動作，顯然較為優

雅、美觀，且特地朝向被告朱

俊聰之方向為之，所辯顯屬無

稽。至除飛吻以外之出遊部

分，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

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

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

權。

11. 112年11月3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並

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

處。

本院卷第97頁之

照片1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辨識為

被告張秋蓮，因為被告張

秋蓮外出從來不穿短褲，

被告朱俊聰來被告張秋蓮

住處，一定有其他友人陪

同，從未單獨為之，且原

告所提證據無法證明被告

當日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

住處。

應予駁回，原告所提之照片離

被告張秋蓮住處之入口尚有一

定距離，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

有進入被告張秋蓮住處。

12. 112年11月4日 被告朱俊聰前往被告張

秋蓮住處接其外出共進

晚餐，餐後至公園散步

約會，再購買消夜（燒

烤）、點心（豆花），

一起回被告張秋蓮家

中。

本院卷第99至105

頁之照片8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

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

有一同返回住處。

應予駁回，依原告所提照片只

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

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屬於一

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

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

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3. 112年11月5日 被告外出約會，前往武

廟市場用餐、逛市場，

前往文化中心散步、再

一同前往城隍廟拜拜，

之後被告朱俊聰送被告

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07至11

5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

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

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

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

14. 112年11月1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前往

美濃圖書館外散步、又

前往新威森林公園溜狗

散步，離開公園購買晚

餐後，又回到張秋蓮住

家附近凹仔底公園散

步，最後送被告張秋蓮

回家。

本院卷第117至12

3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

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

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

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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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87號
原      告  楊雅棋  
訴訟代理人  酈瀅鵑律師
被      告  朱俊聰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曾嘉雯律師
            陳亮妤律師
被      告  張秋蓮  




訴訟代理人  顏知樂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元，及被告朱俊聰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被告張秋蓮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4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1,620元，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朱俊聰於民國89年1月11日結婚，然被告朱俊聰自110年底開始，出現週末未歸之情況，細究之下，發現被告朱俊聰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被告張秋蓮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實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下男女交往之分際，顯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令原告無法諒解，精神上承受極大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抗辯：被告間只是一般朋友，無任何踰矩情事，對於原告所指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身分權，指基於特定身分而發生的權利。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屬於身分權之一種。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應受保護之身分法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配偶權之範圍，依上說明應不以此為限，凡逾越婚姻誠實義務之行為，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親密接觸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及幸福，而有違配偶間應負之誠實義務者，均屬之。因此，如於明知對方為有配偶之人前提下，仍與對方於情感上糾葛不清，親密交往及身體接觸，顯將動搖對方家庭生活之圓滿安全與幸福，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方配偶之配偶權，且屬情節重大，對於他方之配偶自應構成侵權行為，並不以有通姦或相姦行為為必要，先予敘明。
　㈡經查，本院於113年9月19日及同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時當庭勘驗被告間互動之影片即本院卷第12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及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並有勘驗筆錄2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0頁、第313至315頁、第319頁及第323至325頁），其勘驗結果略以：
　1.男送女回家.女飛吻：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右側下車。⑵00:00:03被告張秋蓮對駕車人飛吻揮手。⑶00:00:11被告張秋蓮轉身離去。
　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00:00:00被告站在一起聊天。⑵00:00:20被告朱俊聰將肩背袋交给被告張秋蓮。⑶00:00:24被告朱俊聰離開。⑷00:00:28被告張秋蓮自行翻找肩背袋。⑸畫面中未見被告牽著寵物狗。
　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00:00:00被告坐在草地上滑手機。被告朱俊聰以右手支撐後方草地，左手臂靠於左腳膝蓋上看手機，被告張秋蓮則側身朝向被告朱俊聰方向臥躺（如本院卷第61頁下方照片所示）。⑵被告張秋蓮以右手持手機並將手支撐於被告朱俊聰右腳膝蓋上使用手機。⑶00:00:24被告張秋蓮朝朱俊中懷中方向挪動靠近。⑷00:00:32被告張秋蓮向後往草皮躺下滑手機。
　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三：00:00:00被告張秋蓮靠近被告朱俊聰身邊，但無肢體接觸。
　5.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00:00:07被告張秋蓮將左臉貼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⑵00:00:48被告張秋蓮將右手搭上被告朱俊聰右手臂，並將其右腿搭在被告朱俊聰右小腿上（如本院卷第61頁上方照片所示）。
　6.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五：00:00:00被告張秋蓮將左側臉頰貼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胸口與被告朱俊聰右手上手臂貼近，一起看手機。
　7.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六：00:00:00被告張秋蓮將臉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被告朱俊聰右手支撐於被告張秋蓮左膝上方，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
　8.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 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如本院卷第65頁上方照片所示）⑵00:00:1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臂談笑持續至少1分鐘。
　9.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42被告張秋蓮以口碰觸被告朱俊聰著有衣物之右臂。
 10.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臉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05被告張秋蓮親吻被告朱俊聰右臂後繼續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
 11.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⑴00:00:00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38被告張秋蓮左臉在被告朱俊聰右肩摩娑。
 1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00:00:03被告張秋蓮幫被告朱俊聰肩頭挑棉絮。
 1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二：00:00:05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俊聰左肩頭。
 1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三：00:00:07被告張秋蓮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1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112年10月6日21時29分許，在高雄市左營區明倫路上。⑵00:00:00被告朱俊聰身穿藍色上衣黑色短褲站立於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左側，被告張秋蓮於車輛右側。⑶00:00:10被告均上車。
 16.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112年10月6日23時57分許，在高雄市杉林區。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已停放至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7.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三：⑴112年10月7日12時3分許。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8.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112年10月7日15時22分許。⑵00:00:02被告朱俊聰出現在車輛右側關車門。⑶00:00:04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左側下車。⑷00:00:12被告1前1後過馬路走向被告朱俊聰老家方向進入屋內。
 19.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五：⑴112年10月7日18時17分許。⑵10:00:10被告朱俊聰坐進駕駛座、被告張秋蓮坐進副駕駛座。
 20.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六：⑴112年10月7日18時42分許。⑵00:00:17被告朱俊聰自駕駛座下車，手上提著購買的食物。⑶00:00:23被告朱俊聰過馬路。⑷00:00:23被告張秋蓮自畫面右側出現，再被告朱俊聰身後過馬路。⑸00:00:35被告均進入屋內，門口掛有「民宿」招牌。
 21.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112年10月8日12時3分許。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22.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112年10月8日12時37分許。⑵0:00:04被告張秋蓮提著麵包路經賀買商店。⑶10:00:09被告張秋蓮走至朱君聰車輛右側準備上車。
 23.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112年10月8日12時41分許。⑵00:00:00被告均下車，1前1後過馬路回被告朱俊聰老家。
 24.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00:00:03被告張秋蓮正以鑰匙打開家門，被告朱俊聰則手提物品往門口前進。
 2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⑴112年10月21日。⑵00:00:01被告朱俊聰與被告張秋蓮出現在高雄市○○區○○路000號（被告張秋蓮住家）前。⑶00:00:08被告朱俊聰走在前，被告張秋蓮牽被告朱俊聰寵物狗走在後，被告1前1後進入大樓。
　㈢次查，原告所主張如附表所示之行為，除上開勘驗結果外，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證，均堪信為真實。　
　㈣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如何苦痛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綜合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本院認為如附表編號1、2、5、10所示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如附表所示之其餘行為，則尚不構成配偶權之侵害，並臚列如附表所示之理由。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擔任保險業務員，月收入約500,000元（見本院卷第19頁）；被告張秋蓮須申請法律扶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與被告朱俊聰結婚將近25年，子女在美國留學（見本院卷第7頁）、前述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事以及事後之態度，認原告必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惟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0,000元尚屬過高，應於150,000元（計算式：編號1.5,000元＋編號2.10,000元＋編號5.130,000元＋編號10.5,000元＝150,000元）範圍內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朱俊聰自113年4月30日起（見本院卷第163頁之送達證書），被告張秋蓮自113年4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165頁之送達證書），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僅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5,400元，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日期

		行為

		證據

		請求金額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准駁之金額及理由



		1.

		112年10月6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八方雲集）、被告朱俊聰載被告張秋蓮回被告朱俊聰之住處過夜。

		本院卷第23至25頁之照片4張、本院卷第283至295頁之錄影畫面擷圖7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

		5,000元

		被告朱俊聰提及其老家有經營民宿招待熟客，方約好住宿1晚，費用約1,800元。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2.

		112年10月7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一同逛街、吃小吃、吃冰，後又回被告朱俊聰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27至33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297至301頁之錄影畫面擷圖4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

		10,000元

		被告朱俊聰僅是當地陪帶路，晚上至其老家民宿住宿。此外，檔案三看不出車牌號碼。檔案六被告手上各自都有提食物，而且距離甚遠，應是各吃各的。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3.

		112年10月8日

		被告前往旗山約會、於旗山紅糟肉用餐、逛園藝店，被告朱俊聰後載被告張秋蓮回家，一同進入被告張秋蓮居所。

		本院卷第35至45頁之照片12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之伴手禮及盆栽甚重，被告朱俊聰才送被告張秋蓮並幫忙搬。此外，檔案七看不出車牌號碼。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之勘驗結果，被告朱俊聰確實手持重物，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4.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出遊約會，前往左營鳳邑舊城隍廟拜拜、寵物美容店接狗、逛武廟市場、前往中油海洋天堂公園遛狗散步。

		本院卷第47至55頁之照片8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連有愛鬱症想去尋求神明保佑賜福，方於當日約被告朱俊聰一起去拜拜、遛狗散心。此外，檔案十三，被告張秋蓮看起來沒有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應予駁回，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三雖可見被告張秋蓮觸摸被告朱俊聰之腰部，但行為持續時間十分短暫，且肢體接觸面積非大，難以排除係基於一般朋友相互關心之立意所為，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5.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席地而坐聽音樂、共飲同個保溫杯，被告張秋蓮臉貼著被告朱俊聰手臂聊天，舉止親密，顯然踰越一般男女分際。其後2人散步至天黑去吃晚餐、買甜點、水果，並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57至67頁之照片11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50,000元

		被告朱俊聰隨身包是寵物袋，被告朱俊聰去上洗手間時，寵物狗剛好大便，被告張秋蓮只能自行拿取寵物糞便袋清理。又因被告張秋蓮有老花眼及近視，無法看清楚被告朱俊聰分享之手機畫面，才會拿掉眼鏡靠近去看。當天19時34分許，被告張秋蓮即自己拎食物回家吃，返家時間尚早。此外，檔案二、三被告間無肢體接觸。檔案四的第1至48秒間被告無肢體接觸，之後才有碰到。檔案八不是親吻。檔案九僅是轉頭，不是親吻。

		應於130,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自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支影片觀之，可看見被告間相互依偎，動作十分親暱，有大量之肢體接觸，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但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5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30,000元為適當。至被告雖以左列情詞抗辯，惟縱剔除檔案八及檔案九類似親吻之舉動，被告間仍有大量親暱之互動。又縱使被告張秋蓮患有眼疾，尚可選擇請被告朱俊聰將手機交付給被告張秋蓮觀看，緊靠被告朱俊聰之身上觀看手機，並非不得已之選擇。至於兩造所爭執之寵物袋問題，無論寵物狗是否在旁，經他人同意自其背包內拿取物品本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6.

		112年10月20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

		本院卷第69頁之照片2張。

		5,000元

		鈞院卷第69頁照片顯示時間為112年10月21日，不足為證。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7.

		112年10月21日

		被告朱俊聰於晚間至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出門約會，一起逛賣場、買點心（蛋塔）、吃晚餐（北平京廚房）、買酒（振昌洋行）、買藥、逛全聯，之後又一起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71至79頁之照片9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無交通工具，被告朱俊聰善意帶其去採購，全程無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一之勘驗結果，被告確實均手持採購所得之物品，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8.

		112年10月2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一同用餐、共飲同杯飲料，之後便前往旗津吹風看海聊天約會整個下午。

		本院卷第81至85頁之照片5張。

		100,000元

		被告張秋蓮為原住民，其生長環境中，全部落族人共用1個杯子為常態，共飲1杯飲料不算親密，與一般情侶互相餵食情境不同；至於去旗津吹風看海，也是一般友人正常互動，並無任親密舉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9.

		112年10月28日

		被告朱俊聰開車前往張秋蓮家中約會。

		本院卷第8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當日晚間，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10.

		112年10月29日

		被告一同開車前往霧台出遊約會，看風景、買小吃、散步，天黑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被告張秋蓮也在車外送其1個飛吻。

		本院卷第89至95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12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

		150,000元

		該日出遊，與一般友人相處模式無異，並無牽手、搭肩、擁抱之親密行為，至於原告所稱臨別飛吻，僅係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不自覺摸鼻子。

		應於5,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飛吻有愛情之象徵意義，對於有配偶之人給予飛吻，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為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等語，但其動作相較於一般過敏之人觸摸鼻子之動作，顯然較為優雅、美觀，且特地朝向被告朱俊聰之方向為之，所辯顯屬無稽。至除飛吻以外之出遊部分，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2年11月3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並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9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辨識為被告張秋蓮，因為被告張秋蓮外出從來不穿短褲，被告朱俊聰來被告張秋蓮住處，一定有其他友人陪同，從未單獨為之，且原告所提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當日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原告所提之照片離被告張秋蓮住處之入口尚有一定距離，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進入被告張秋蓮住處。



		12.

		112年11月4日

		被告朱俊聰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外出共進晚餐，餐後至公園散步約會，再購買消夜（燒烤）、點心（豆花），一起回被告張秋蓮家中。

		本院卷第99至105頁之照片8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

		應予駁回，依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3.

		112年11月5日

		被告外出約會，前往武廟市場用餐、逛市場，前往文化中心散步、再一同前往城隍廟拜拜，之後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07至115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2年11月1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前往美濃圖書館外散步、又前往新威森林公園溜狗散步，離開公園購買晚餐後，又回到張秋蓮住家附近凹仔底公園散步，最後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17至123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87號
原      告  楊雅棋  
訴訟代理人  酈瀅鵑律師
被      告  朱俊聰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曾嘉雯律師
            陳亮妤律師
被      告  張秋蓮  


訴訟代理人  顏知樂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元，及被告朱俊聰自民
    國113年4月30日起，被告張秋蓮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4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1,620元，並
    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朱俊聰於民國89年1月11日結婚，然
    被告朱俊聰自110年底開始，出現週末未歸之情況，細究之
    下，發現被告朱俊聰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被告張秋蓮
    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實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下男女交往之
    分際，顯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令原告無法諒解，精神上承
    受極大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抗辯：被告間只是一般朋友，無任何踰矩情事，對於
    原告所指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抗辯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而所謂身分權，指基於特定身分而發生的權利。所謂配
    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
    ，屬於身分權之一種。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
    ，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
    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
    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
    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
    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應受保護
    之身分法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
    惟配偶權之範圍，依上說明應不以此為限，凡逾越婚姻誠實
    義務之行為，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
    其他親密接觸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
    活圓滿及幸福，而有違配偶間應負之誠實義務者，均屬之。
    因此，如於明知對方為有配偶之人前提下，仍與對方於情感
    上糾葛不清，親密交往及身體接觸，顯將動搖對方家庭生活
    之圓滿安全與幸福，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對方配偶之配偶權，且屬情節重大，對於他方之配偶自
    應構成侵權行為，並不以有通姦或相姦行為為必要，先予敘
    明。
　㈡經查，本院於113年9月19日及同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時當庭
    勘驗被告間互動之影片即本院卷第12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
    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
    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
    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
    十三）及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
    、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
    案九、檔案十），並有勘驗筆錄2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
    70頁、第313至315頁、第319頁及第323至325頁），其勘驗
    結果略以：
　1.男送女回家.女飛吻：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右側下車
    。⑵00:00:03被告張秋蓮對駕車人飛吻揮手。⑶00:00:11被告
    張秋蓮轉身離去。
　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00:00:00被告站在一起聊天。⑵0
    0:00:20被告朱俊聰將肩背袋交给被告張秋蓮。⑶00:00:24被
    告朱俊聰離開。⑷00:00:28被告張秋蓮自行翻找肩背袋。⑸畫
    面中未見被告牽著寵物狗。
　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00:00:00被告坐在草地上滑手機
    。被告朱俊聰以右手支撐後方草地，左手臂靠於左腳膝蓋上
    看手機，被告張秋蓮則側身朝向被告朱俊聰方向臥躺（如本
    院卷第61頁下方照片所示）。⑵被告張秋蓮以右手持手機並
    將手支撐於被告朱俊聰右腳膝蓋上使用手機。⑶00:00:24被
    告張秋蓮朝朱俊中懷中方向挪動靠近。⑷00:00:32被告張秋
    蓮向後往草皮躺下滑手機。
　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三：00:00:00被告張秋蓮靠近被告朱
    俊聰身邊，但無肢體接觸。
　5.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00:00:07被告張秋蓮將左臉貼靠
    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⑵00:00:48被告
    張秋蓮將右手搭上被告朱俊聰右手臂，並將其右腿搭在被告
    朱俊聰右小腿上（如本院卷第61頁上方照片所示）。
　6.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五：00:00:00被告張秋蓮將左側臉頰
    貼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胸口與被告朱俊聰右手上手臂貼近，
    一起看手機。
　7.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六：00:00:00被告張秋蓮將臉靠在被
    告朱俊聰右肩，被告朱俊聰右手支撐於被告張秋蓮左膝上方
    ，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
　8.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
     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如本院卷第65頁上方照片所示
    ）⑵00:00:1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臂談笑持續
    至少1分鐘。
　9.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
    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42被告張秋蓮以口碰觸
    被告朱俊聰著有衣物之右臂。
 10.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臉靠在被告
    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05被告張秋蓮親吻被告朱
    俊聰右臂後繼續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
 11.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⑴00:00:00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
    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38被告張秋蓮左臉在被告朱
    俊聰右肩摩娑。
 1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00:00:03被告張秋蓮幫被告朱
    俊聰肩頭挑棉絮。
 1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二：00:00:05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
    朱俊聰左肩頭。
 1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三：00:00:07被告張秋蓮攬被告朱
    俊聰的腰。
 1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112年10月6日21時29分許，在高
    雄市左營區明倫路上。⑵00:00:00被告朱俊聰身穿藍色上衣
    黑色短褲站立於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左側，被告
    張秋蓮於車輛右側。⑶00:00:10被告均上車。
 16.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112年10月6日23時57分許，在高
    雄市杉林區。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已停放至
    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7.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三：⑴112年10月7日12時3分許。⑵00:0
    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
 18.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112年10月7日15時22分許。⑵00:
    00:02被告朱俊聰出現在車輛右側關車門。⑶00:00:04被告張
    秋蓮自車輛左側下車。⑷00:00:12被告1前1後過馬路走向被
    告朱俊聰老家方向進入屋內。
 19.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五：⑴112年10月7日18時17分許。⑵10:
    00:10被告朱俊聰坐進駕駛座、被告張秋蓮坐進副駕駛座。
 20.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六：⑴112年10月7日18時42分許。⑵00:
    00:17被告朱俊聰自駕駛座下車，手上提著購買的食物。⑶00
    :00:23被告朱俊聰過馬路。⑷00:00:23被告張秋蓮自畫面右
    側出現，再被告朱俊聰身後過馬路。⑸00:00:35被告均進入
    屋內，門口掛有「民宿」招牌。
 21.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112年10月8日12時3分許。⑵00:0
    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
 22.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112年10月8日12時37分許。⑵0:0
    0:04被告張秋蓮提著麵包路經賀買商店。⑶10:00:09被告張
    秋蓮走至朱君聰車輛右側準備上車。
 23.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112年10月8日12時41分許。⑵00:
    00:00被告均下車，1前1後過馬路回被告朱俊聰老家。
 24.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00:00:03被告張秋蓮正以鑰匙打
    開家門，被告朱俊聰則手提物品往門口前進。
 2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⑴112年10月21日。⑵00:00:01被
    告朱俊聰與被告張秋蓮出現在高雄市○○區○○路000號（被告
    張秋蓮住家）前。⑶00:00:08被告朱俊聰走在前，被告張秋
    蓮牽被告朱俊聰寵物狗走在後，被告1前1後進入大樓。
　㈢次查，原告所主張如附表所示之行為，除上開勘驗結果外，
    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證，均堪信為真實。　
　㈣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如何苦
    痛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
    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
    ，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綜合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本院認為如附表
    編號1、2、5、10所示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如附表
    所示之其餘行為，則尚不構成配偶權之侵害，並臚列如附表
    所示之理由。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擔任保險業務員，月收
    入約500,000元（見本院卷第19頁）；被告張秋蓮須申請法
    律扶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本院斟酌兩造之
    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與被告朱俊聰結婚將近25年，
    子女在美國留學（見本院卷第7頁）、前述被告侵害原告配
    偶權之情事以及事後之態度，認原告必受有精神上之痛苦，
    惟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0,000元尚屬過高，應於150,0
    00元（計算式：編號1.5,000元＋編號2.10,000元＋編號5.130
    ,000元＋編號10.5,000元＝150,000元）範圍內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
    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朱俊聰自113年
    4月30日起（見本院卷第163頁之送達證書），被告張秋蓮自
    113年4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165頁之送達證書），均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部分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
    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僅促使本院依
    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5,400元，確定如主
    文第三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日期 行為 證據 請求金額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准駁之金額及理由 1. 112年10月6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八方雲集）、被告朱俊聰載被告張秋蓮回被告朱俊聰之住處過夜。 本院卷第23至25頁之照片4張、本院卷第283至295頁之錄影畫面擷圖7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 5,000元 被告朱俊聰提及其老家有經營民宿招待熟客，方約好住宿1晚，費用約1,800元。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2. 112年10月7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一同逛街、吃小吃、吃冰，後又回被告朱俊聰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27至33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297至301頁之錄影畫面擷圖4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 10,000元 被告朱俊聰僅是當地陪帶路，晚上至其老家民宿住宿。此外，檔案三看不出車牌號碼。檔案六被告手上各自都有提食物，而且距離甚遠，應是各吃各的。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3. 112年10月8日 被告前往旗山約會、於旗山紅糟肉用餐、逛園藝店，被告朱俊聰後載被告張秋蓮回家，一同進入被告張秋蓮居所。 本院卷第35至45頁之照片12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之伴手禮及盆栽甚重，被告朱俊聰才送被告張秋蓮並幫忙搬。此外，檔案七看不出車牌號碼。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之勘驗結果，被告朱俊聰確實手持重物，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4.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出遊約會，前往左營鳳邑舊城隍廟拜拜、寵物美容店接狗、逛武廟市場、前往中油海洋天堂公園遛狗散步。 本院卷第47至55頁之照片8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連有愛鬱症想去尋求神明保佑賜福，方於當日約被告朱俊聰一起去拜拜、遛狗散心。此外，檔案十三，被告張秋蓮看起來沒有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應予駁回，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三雖可見被告張秋蓮觸摸被告朱俊聰之腰部，但行為持續時間十分短暫，且肢體接觸面積非大，難以排除係基於一般朋友相互關心之立意所為，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5.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席地而坐聽音樂、共飲同個保溫杯，被告張秋蓮臉貼著被告朱俊聰手臂聊天，舉止親密，顯然踰越一般男女分際。其後2人散步至天黑去吃晚餐、買甜點、水果，並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57至67頁之照片11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50,000元 被告朱俊聰隨身包是寵物袋，被告朱俊聰去上洗手間時，寵物狗剛好大便，被告張秋蓮只能自行拿取寵物糞便袋清理。又因被告張秋蓮有老花眼及近視，無法看清楚被告朱俊聰分享之手機畫面，才會拿掉眼鏡靠近去看。當天19時34分許，被告張秋蓮即自己拎食物回家吃，返家時間尚早。此外，檔案二、三被告間無肢體接觸。檔案四的第1至48秒間被告無肢體接觸，之後才有碰到。檔案八不是親吻。檔案九僅是轉頭，不是親吻。 應於130,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自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支影片觀之，可看見被告間相互依偎，動作十分親暱，有大量之肢體接觸，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但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5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30,000元為適當。至被告雖以左列情詞抗辯，惟縱剔除檔案八及檔案九類似親吻之舉動，被告間仍有大量親暱之互動。又縱使被告張秋蓮患有眼疾，尚可選擇請被告朱俊聰將手機交付給被告張秋蓮觀看，緊靠被告朱俊聰之身上觀看手機，並非不得已之選擇。至於兩造所爭執之寵物袋問題，無論寵物狗是否在旁，經他人同意自其背包內拿取物品本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6. 112年10月20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 本院卷第69頁之照片2張。 5,000元 鈞院卷第69頁照片顯示時間為112年10月21日，不足為證。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7. 112年10月21日 被告朱俊聰於晚間至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出門約會，一起逛賣場、買點心（蛋塔）、吃晚餐（北平京廚房）、買酒（振昌洋行）、買藥、逛全聯，之後又一起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71至79頁之照片9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無交通工具，被告朱俊聰善意帶其去採購，全程無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一之勘驗結果，被告確實均手持採購所得之物品，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8. 112年10月2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一同用餐、共飲同杯飲料，之後便前往旗津吹風看海聊天約會整個下午。 本院卷第81至85頁之照片5張。 100,000元 被告張秋蓮為原住民，其生長環境中，全部落族人共用1個杯子為常態，共飲1杯飲料不算親密，與一般情侶互相餵食情境不同；至於去旗津吹風看海，也是一般友人正常互動，並無任親密舉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9. 112年10月28日 被告朱俊聰開車前往張秋蓮家中約會。 本院卷第8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當日晚間，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10. 112年10月29日 被告一同開車前往霧台出遊約會，看風景、買小吃、散步，天黑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被告張秋蓮也在車外送其1個飛吻。 本院卷第89至95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12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 150,000元 該日出遊，與一般友人相處模式無異，並無牽手、搭肩、擁抱之親密行為，至於原告所稱臨別飛吻，僅係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不自覺摸鼻子。 應於5,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飛吻有愛情之象徵意義，對於有配偶之人給予飛吻，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為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等語，但其動作相較於一般過敏之人觸摸鼻子之動作，顯然較為優雅、美觀，且特地朝向被告朱俊聰之方向為之，所辯顯屬無稽。至除飛吻以外之出遊部分，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2年11月3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並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9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辨識為被告張秋蓮，因為被告張秋蓮外出從來不穿短褲，被告朱俊聰來被告張秋蓮住處，一定有其他友人陪同，從未單獨為之，且原告所提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當日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原告所提之照片離被告張秋蓮住處之入口尚有一定距離，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進入被告張秋蓮住處。 12. 112年11月4日 被告朱俊聰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外出共進晚餐，餐後至公園散步約會，再購買消夜（燒烤）、點心（豆花），一起回被告張秋蓮家中。 本院卷第99至105頁之照片8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 應予駁回，依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3. 112年11月5日 被告外出約會，前往武廟市場用餐、逛市場，前往文化中心散步、再一同前往城隍廟拜拜，之後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07至115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2年11月1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前往美濃圖書館外散步、又前往新威森林公園溜狗散步，離開公園購買晚餐後，又回到張秋蓮住家附近凹仔底公園散步，最後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17至123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87號
原      告  楊雅棋  
訴訟代理人  酈瀅鵑律師
被      告  朱俊聰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曾嘉雯律師
            陳亮妤律師
被      告  張秋蓮  




訴訟代理人  顏知樂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元，及被告朱俊聰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被告張秋蓮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4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1,620元，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朱俊聰於民國89年1月11日結婚，然被告朱俊聰自110年底開始，出現週末未歸之情況，細究之下，發現被告朱俊聰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被告張秋蓮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實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下男女交往之分際，顯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令原告無法諒解，精神上承受極大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抗辯：被告間只是一般朋友，無任何踰矩情事，對於原告所指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身分權，指基於特定身分而發生的權利。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屬於身分權之一種。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應受保護之身分法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配偶權之範圍，依上說明應不以此為限，凡逾越婚姻誠實義務之行為，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親密接觸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及幸福，而有違配偶間應負之誠實義務者，均屬之。因此，如於明知對方為有配偶之人前提下，仍與對方於情感上糾葛不清，親密交往及身體接觸，顯將動搖對方家庭生活之圓滿安全與幸福，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方配偶之配偶權，且屬情節重大，對於他方之配偶自應構成侵權行為，並不以有通姦或相姦行為為必要，先予敘明。
　㈡經查，本院於113年9月19日及同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時當庭勘驗被告間互動之影片即本院卷第12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及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並有勘驗筆錄2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0頁、第313至315頁、第319頁及第323至325頁），其勘驗結果略以：
　1.男送女回家.女飛吻：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右側下車。⑵00:00:03被告張秋蓮對駕車人飛吻揮手。⑶00:00:11被告張秋蓮轉身離去。
　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00:00:00被告站在一起聊天。⑵00:00:20被告朱俊聰將肩背袋交给被告張秋蓮。⑶00:00:24被告朱俊聰離開。⑷00:00:28被告張秋蓮自行翻找肩背袋。⑸畫面中未見被告牽著寵物狗。
　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00:00:00被告坐在草地上滑手機。被告朱俊聰以右手支撐後方草地，左手臂靠於左腳膝蓋上看手機，被告張秋蓮則側身朝向被告朱俊聰方向臥躺（如本院卷第61頁下方照片所示）。⑵被告張秋蓮以右手持手機並將手支撐於被告朱俊聰右腳膝蓋上使用手機。⑶00:00:24被告張秋蓮朝朱俊中懷中方向挪動靠近。⑷00:00:32被告張秋蓮向後往草皮躺下滑手機。
　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三：00:00:00被告張秋蓮靠近被告朱俊聰身邊，但無肢體接觸。
　5.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00:00:07被告張秋蓮將左臉貼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⑵00:00:48被告張秋蓮將右手搭上被告朱俊聰右手臂，並將其右腿搭在被告朱俊聰右小腿上（如本院卷第61頁上方照片所示）。
　6.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五：00:00:00被告張秋蓮將左側臉頰貼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胸口與被告朱俊聰右手上手臂貼近，一起看手機。
　7.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六：00:00:00被告張秋蓮將臉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被告朱俊聰右手支撐於被告張秋蓮左膝上方，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
　8.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 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如本院卷第65頁上方照片所示）⑵00:00:1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臂談笑持續至少1分鐘。
　9.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42被告張秋蓮以口碰觸被告朱俊聰著有衣物之右臂。
 10.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臉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05被告張秋蓮親吻被告朱俊聰右臂後繼續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
 11.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⑴00:00:00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38被告張秋蓮左臉在被告朱俊聰右肩摩娑。
 1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00:00:03被告張秋蓮幫被告朱俊聰肩頭挑棉絮。
 1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二：00:00:05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俊聰左肩頭。
 1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三：00:00:07被告張秋蓮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1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112年10月6日21時29分許，在高雄市左營區明倫路上。⑵00:00:00被告朱俊聰身穿藍色上衣黑色短褲站立於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左側，被告張秋蓮於車輛右側。⑶00:00:10被告均上車。
 16.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112年10月6日23時57分許，在高雄市杉林區。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已停放至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7.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三：⑴112年10月7日12時3分許。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8.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112年10月7日15時22分許。⑵00:00:02被告朱俊聰出現在車輛右側關車門。⑶00:00:04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左側下車。⑷00:00:12被告1前1後過馬路走向被告朱俊聰老家方向進入屋內。
 19.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五：⑴112年10月7日18時17分許。⑵10:00:10被告朱俊聰坐進駕駛座、被告張秋蓮坐進副駕駛座。
 20.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六：⑴112年10月7日18時42分許。⑵00:00:17被告朱俊聰自駕駛座下車，手上提著購買的食物。⑶00:00:23被告朱俊聰過馬路。⑷00:00:23被告張秋蓮自畫面右側出現，再被告朱俊聰身後過馬路。⑸00:00:35被告均進入屋內，門口掛有「民宿」招牌。
 21.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112年10月8日12時3分許。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22.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112年10月8日12時37分許。⑵0:00:04被告張秋蓮提著麵包路經賀買商店。⑶10:00:09被告張秋蓮走至朱君聰車輛右側準備上車。
 23.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112年10月8日12時41分許。⑵00:00:00被告均下車，1前1後過馬路回被告朱俊聰老家。
 24.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00:00:03被告張秋蓮正以鑰匙打開家門，被告朱俊聰則手提物品往門口前進。
 2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⑴112年10月21日。⑵00:00:01被告朱俊聰與被告張秋蓮出現在高雄市○○區○○路000號（被告張秋蓮住家）前。⑶00:00:08被告朱俊聰走在前，被告張秋蓮牽被告朱俊聰寵物狗走在後，被告1前1後進入大樓。
　㈢次查，原告所主張如附表所示之行為，除上開勘驗結果外，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證，均堪信為真實。　
　㈣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如何苦痛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綜合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本院認為如附表編號1、2、5、10所示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如附表所示之其餘行為，則尚不構成配偶權之侵害，並臚列如附表所示之理由。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擔任保險業務員，月收入約500,000元（見本院卷第19頁）；被告張秋蓮須申請法律扶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與被告朱俊聰結婚將近25年，子女在美國留學（見本院卷第7頁）、前述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事以及事後之態度，認原告必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惟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0,000元尚屬過高，應於150,000元（計算式：編號1.5,000元＋編號2.10,000元＋編號5.130,000元＋編號10.5,000元＝150,000元）範圍內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朱俊聰自113年4月30日起（見本院卷第163頁之送達證書），被告張秋蓮自113年4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165頁之送達證書），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僅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5,400元，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日期

		行為

		證據

		請求金額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准駁之金額及理由



		1.

		112年10月6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八方雲集）、被告朱俊聰載被告張秋蓮回被告朱俊聰之住處過夜。

		本院卷第23至25頁之照片4張、本院卷第283至295頁之錄影畫面擷圖7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

		5,000元

		被告朱俊聰提及其老家有經營民宿招待熟客，方約好住宿1晚，費用約1,800元。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2.

		112年10月7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一同逛街、吃小吃、吃冰，後又回被告朱俊聰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27至33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297至301頁之錄影畫面擷圖4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

		10,000元

		被告朱俊聰僅是當地陪帶路，晚上至其老家民宿住宿。此外，檔案三看不出車牌號碼。檔案六被告手上各自都有提食物，而且距離甚遠，應是各吃各的。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3.

		112年10月8日

		被告前往旗山約會、於旗山紅糟肉用餐、逛園藝店，被告朱俊聰後載被告張秋蓮回家，一同進入被告張秋蓮居所。

		本院卷第35至45頁之照片12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之伴手禮及盆栽甚重，被告朱俊聰才送被告張秋蓮並幫忙搬。此外，檔案七看不出車牌號碼。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之勘驗結果，被告朱俊聰確實手持重物，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4.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出遊約會，前往左營鳳邑舊城隍廟拜拜、寵物美容店接狗、逛武廟市場、前往中油海洋天堂公園遛狗散步。

		本院卷第47至55頁之照片8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連有愛鬱症想去尋求神明保佑賜福，方於當日約被告朱俊聰一起去拜拜、遛狗散心。此外，檔案十三，被告張秋蓮看起來沒有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應予駁回，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三雖可見被告張秋蓮觸摸被告朱俊聰之腰部，但行為持續時間十分短暫，且肢體接觸面積非大，難以排除係基於一般朋友相互關心之立意所為，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5.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席地而坐聽音樂、共飲同個保溫杯，被告張秋蓮臉貼著被告朱俊聰手臂聊天，舉止親密，顯然踰越一般男女分際。其後2人散步至天黑去吃晚餐、買甜點、水果，並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57至67頁之照片11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50,000元

		被告朱俊聰隨身包是寵物袋，被告朱俊聰去上洗手間時，寵物狗剛好大便，被告張秋蓮只能自行拿取寵物糞便袋清理。又因被告張秋蓮有老花眼及近視，無法看清楚被告朱俊聰分享之手機畫面，才會拿掉眼鏡靠近去看。當天19時34分許，被告張秋蓮即自己拎食物回家吃，返家時間尚早。此外，檔案二、三被告間無肢體接觸。檔案四的第1至48秒間被告無肢體接觸，之後才有碰到。檔案八不是親吻。檔案九僅是轉頭，不是親吻。

		應於130,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自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支影片觀之，可看見被告間相互依偎，動作十分親暱，有大量之肢體接觸，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但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5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30,000元為適當。至被告雖以左列情詞抗辯，惟縱剔除檔案八及檔案九類似親吻之舉動，被告間仍有大量親暱之互動。又縱使被告張秋蓮患有眼疾，尚可選擇請被告朱俊聰將手機交付給被告張秋蓮觀看，緊靠被告朱俊聰之身上觀看手機，並非不得已之選擇。至於兩造所爭執之寵物袋問題，無論寵物狗是否在旁，經他人同意自其背包內拿取物品本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6.

		112年10月20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

		本院卷第69頁之照片2張。

		5,000元

		鈞院卷第69頁照片顯示時間為112年10月21日，不足為證。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7.

		112年10月21日

		被告朱俊聰於晚間至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出門約會，一起逛賣場、買點心（蛋塔）、吃晚餐（北平京廚房）、買酒（振昌洋行）、買藥、逛全聯，之後又一起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71至79頁之照片9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無交通工具，被告朱俊聰善意帶其去採購，全程無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一之勘驗結果，被告確實均手持採購所得之物品，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8.

		112年10月2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一同用餐、共飲同杯飲料，之後便前往旗津吹風看海聊天約會整個下午。

		本院卷第81至85頁之照片5張。

		100,000元

		被告張秋蓮為原住民，其生長環境中，全部落族人共用1個杯子為常態，共飲1杯飲料不算親密，與一般情侶互相餵食情境不同；至於去旗津吹風看海，也是一般友人正常互動，並無任親密舉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9.

		112年10月28日

		被告朱俊聰開車前往張秋蓮家中約會。

		本院卷第8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當日晚間，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10.

		112年10月29日

		被告一同開車前往霧台出遊約會，看風景、買小吃、散步，天黑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被告張秋蓮也在車外送其1個飛吻。

		本院卷第89至95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12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

		150,000元

		該日出遊，與一般友人相處模式無異，並無牽手、搭肩、擁抱之親密行為，至於原告所稱臨別飛吻，僅係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不自覺摸鼻子。

		應於5,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飛吻有愛情之象徵意義，對於有配偶之人給予飛吻，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為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等語，但其動作相較於一般過敏之人觸摸鼻子之動作，顯然較為優雅、美觀，且特地朝向被告朱俊聰之方向為之，所辯顯屬無稽。至除飛吻以外之出遊部分，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2年11月3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並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9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辨識為被告張秋蓮，因為被告張秋蓮外出從來不穿短褲，被告朱俊聰來被告張秋蓮住處，一定有其他友人陪同，從未單獨為之，且原告所提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當日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原告所提之照片離被告張秋蓮住處之入口尚有一定距離，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進入被告張秋蓮住處。



		12.

		112年11月4日

		被告朱俊聰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外出共進晚餐，餐後至公園散步約會，再購買消夜（燒烤）、點心（豆花），一起回被告張秋蓮家中。

		本院卷第99至105頁之照片8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

		應予駁回，依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3.

		112年11月5日

		被告外出約會，前往武廟市場用餐、逛市場，前往文化中心散步、再一同前往城隍廟拜拜，之後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07至115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2年11月1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前往美濃圖書館外散步、又前往新威森林公園溜狗散步，離開公園購買晚餐後，又回到張秋蓮住家附近凹仔底公園散步，最後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17至123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橋簡字第587號
原      告  楊雅棋  
訴訟代理人  酈瀅鵑律師
被      告  朱俊聰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曾嘉雯律師
            陳亮妤律師
被      告  張秋蓮  


訴訟代理人  顏知樂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00元，及被告朱俊聰自民國113年4月30日起，被告張秋蓮自民國113年4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5,4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1,620元，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被告如以新臺幣15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朱俊聰於民國89年1月11日結婚，然被告朱俊聰自110年底開始，出現週末未歸之情況，細究之下，發現被告朱俊聰竟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與被告張秋蓮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實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下男女交往之分際，顯然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令原告無法諒解，精神上承受極大之痛苦，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抗辯：被告間只是一般朋友，無任何踰矩情事，對於原告所指出如附表所示之行為，提出如附表所示之抗辯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身分權，指基於特定身分而發生的權利。所謂配偶權，指配偶間因婚姻而成立以互負誠實義務為內容的權利，屬於身分權之一種。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應受保護之身分法益(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配偶權之範圍，依上說明應不以此為限，凡逾越婚姻誠實義務之行為，諸如與配偶以外之人同宿一室、摟抱、親吻或其他親密接觸行為，依社會一般通念，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圓滿及幸福，而有違配偶間應負之誠實義務者，均屬之。因此，如於明知對方為有配偶之人前提下，仍與對方於情感上糾葛不清，親密交往及身體接觸，顯將動搖對方家庭生活之圓滿安全與幸福，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對方配偶之配偶權，且屬情節重大，對於他方之配偶自應構成侵權行為，並不以有通姦或相姦行為為必要，先予敘明。
　㈡經查，本院於113年9月19日及同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時當庭勘驗被告間互動之影片即本院卷第12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及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並有勘驗筆錄2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0頁、第313至315頁、第319頁及第323至325頁），其勘驗結果略以：
　1.男送女回家.女飛吻：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右側下車。⑵00:00:03被告張秋蓮對駕車人飛吻揮手。⑶00:00:11被告張秋蓮轉身離去。
　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00:00:00被告站在一起聊天。⑵00:00:20被告朱俊聰將肩背袋交给被告張秋蓮。⑶00:00:24被告朱俊聰離開。⑷00:00:28被告張秋蓮自行翻找肩背袋。⑸畫面中未見被告牽著寵物狗。
　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00:00:00被告坐在草地上滑手機。被告朱俊聰以右手支撐後方草地，左手臂靠於左腳膝蓋上看手機，被告張秋蓮則側身朝向被告朱俊聰方向臥躺（如本院卷第61頁下方照片所示）。⑵被告張秋蓮以右手持手機並將手支撐於被告朱俊聰右腳膝蓋上使用手機。⑶00:00:24被告張秋蓮朝朱俊中懷中方向挪動靠近。⑷00:00:32被告張秋蓮向後往草皮躺下滑手機。
　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三：00:00:00被告張秋蓮靠近被告朱俊聰身邊，但無肢體接觸。
　5.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00:00:07被告張秋蓮將左臉貼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⑵00:00:48被告張秋蓮將右手搭上被告朱俊聰右手臂，並將其右腿搭在被告朱俊聰右小腿上（如本院卷第61頁上方照片所示）。
　6.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五：00:00:00被告張秋蓮將左側臉頰貼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胸口與被告朱俊聰右手上手臂貼近，一起看手機。
　7.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六：00:00:00被告張秋蓮將臉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被告朱俊聰右手支撐於被告張秋蓮左膝上方，一起看被告朱俊聰手機。
　8.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 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如本院卷第65頁上方照片所示）⑵00:00:1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臂談笑持續至少1分鐘。
　9.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00:00:00被告張秋蓮下巴搭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42被告張秋蓮以口碰觸被告朱俊聰著有衣物之右臂。
 10.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00:00:00被告張秋蓮臉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05被告張秋蓮親吻被告朱俊聰右臂後繼續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臂一起看手機。
 11.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⑴00:00:00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俊聰右肩一起看手機。⑵00:00:38被告張秋蓮左臉在被告朱俊聰右肩摩娑。
 12.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00:00:03被告張秋蓮幫被告朱俊聰肩頭挑棉絮。
 13.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二：00:00:05被告張秋蓮靠在被告朱俊聰左肩頭。
 14.第265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三：00:00:07被告張秋蓮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1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一：⑴112年10月6日21時29分許，在高雄市左營區明倫路上。⑵00:00:00被告朱俊聰身穿藍色上衣黑色短褲站立於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左側，被告張秋蓮於車輛右側。⑶00:00:10被告均上車。
 16.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二：⑴112年10月6日23時57分許，在高雄市杉林區。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已停放至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7.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三：⑴112年10月7日12時3分許。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18.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四：⑴112年10月7日15時22分許。⑵00:00:02被告朱俊聰出現在車輛右側關車門。⑶00:00:04被告張秋蓮自車輛左側下車。⑷00:00:12被告1前1後過馬路走向被告朱俊聰老家方向進入屋內。
 19.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五：⑴112年10月7日18時17分許。⑵10:00:10被告朱俊聰坐進駕駛座、被告張秋蓮坐進副駕駛座。
 20.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六：⑴112年10月7日18時42分許。⑵00:00:17被告朱俊聰自駕駛座下車，手上提著購買的食物。⑶00:00:23被告朱俊聰過馬路。⑷00:00:23被告張秋蓮自畫面右側出現，再被告朱俊聰身後過馬路。⑸00:00:35被告均進入屋內，門口掛有「民宿」招牌。
 21.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七：⑴112年10月8日12時3分許。⑵00:00:00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仍停放在被告朱俊聰老家對面。
 22.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八：⑴112年10月8日12時37分許。⑵0:00:04被告張秋蓮提著麵包路經賀買商店。⑶10:00:09被告張秋蓮走至朱君聰車輛右側準備上車。
 23.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九：⑴112年10月8日12時41分許。⑵00:00:00被告均下車，1前1後過馬路回被告朱俊聰老家。
 24.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00:00:03被告張秋蓮正以鑰匙打開家門，被告朱俊聰則手提物品往門口前進。
 25.第303頁錄影光碟檔案十一：⑴112年10月21日。⑵00:00:01被告朱俊聰與被告張秋蓮出現在高雄市○○區○○路000號（被告張秋蓮住家）前。⑶00:00:08被告朱俊聰走在前，被告張秋蓮牽被告朱俊聰寵物狗走在後，被告1前1後進入大樓。
　㈢次查，原告所主張如附表所示之行為，除上開勘驗結果外，亦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在卷可證，均堪信為真實。　
　㈣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如何苦痛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份、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綜合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本院認為如附表編號1、2、5、10所示之行為，侵害原告之配偶權，如附表所示之其餘行為，則尚不構成配偶權之侵害，並臚列如附表所示之理由。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擔任保險業務員，月收入約500,000元（見本院卷第19頁）；被告張秋蓮須申請法律扶助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97頁）。本院斟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原告與被告朱俊聰結婚將近25年，子女在美國留學（見本院卷第7頁）、前述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之情事以及事後之態度，認原告必受有精神上之痛苦，惟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500,000元尚屬過高，應於150,000元（計算式：編號1.5,000元＋編號2.10,000元＋編號5.130,000元＋編號10.5,000元＝150,000元）範圍內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被告朱俊聰自113年4月30日起（見本院卷第163頁之送達證書），被告張秋蓮自113年4月18日起（見本院卷第165頁之送達證書），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僅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5,400元，確定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金額，並加計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凌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力瑋
附表：
編號 日期 行為 證據 請求金額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准駁之金額及理由 1. 112年10月6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八方雲集）、被告朱俊聰載被告張秋蓮回被告朱俊聰之住處過夜。 本院卷第23至25頁之照片4張、本院卷第283至295頁之錄影畫面擷圖7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 5,000元 被告朱俊聰提及其老家有經營民宿招待熟客，方約好住宿1晚，費用約1,800元。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2. 112年10月7日 被告外出約會用餐、一同逛街、吃小吃、吃冰，後又回被告朱俊聰家中過夜。 本院卷第27至33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297至301頁之錄影畫面擷圖4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 10,000元 被告朱俊聰僅是當地陪帶路，晚上至其老家民宿住宿。此外，檔案三看不出車牌號碼。檔案六被告手上各自都有提食物，而且距離甚遠，應是各吃各的。 應予准許，有配偶之人與其他異性友人同住，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行程猶如投宿民宿，惟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秋蓮有支付旅宿費1,800元，且被告朱俊聰親自於夜間開車單獨接送之行為，亦與一般民宿之商業模式迥異，所辯不可採信。 3. 112年10月8日 被告前往旗山約會、於旗山紅糟肉用餐、逛園藝店，被告朱俊聰後載被告張秋蓮回家，一同進入被告張秋蓮居所。 本院卷第35至45頁之照片12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之伴手禮及盆栽甚重，被告朱俊聰才送被告張秋蓮並幫忙搬。此外，檔案七看不出車牌號碼。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之勘驗結果，被告朱俊聰確實手持重物，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4.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出遊約會，前往左營鳳邑舊城隍廟拜拜、寵物美容店接狗、逛武廟市場、前往中油海洋天堂公園遛狗散步。 本院卷第47至55頁之照片8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檔案十二、檔案十三）。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連有愛鬱症想去尋求神明保佑賜福，方於當日約被告朱俊聰一起去拜拜、遛狗散心。此外，檔案十三，被告張秋蓮看起來沒有攬被告朱俊聰的腰。 應予駁回，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三雖可見被告張秋蓮觸摸被告朱俊聰之腰部，但行為持續時間十分短暫，且肢體接觸面積非大，難以排除係基於一般朋友相互關心之立意所為，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5. 112年10月15日 被告席地而坐聽音樂、共飲同個保溫杯，被告張秋蓮臉貼著被告朱俊聰手臂聊天，舉止親密，顯然踰越一般男女分際。其後2人散步至天黑去吃晚餐、買甜點、水果，並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57至67頁之照片11張、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 150,000元 被告朱俊聰隨身包是寵物袋，被告朱俊聰去上洗手間時，寵物狗剛好大便，被告張秋蓮只能自行拿取寵物糞便袋清理。又因被告張秋蓮有老花眼及近視，無法看清楚被告朱俊聰分享之手機畫面，才會拿掉眼鏡靠近去看。當天19時34分許，被告張秋蓮即自己拎食物回家吃，返家時間尚早。此外，檔案二、三被告間無肢體接觸。檔案四的第1至48秒間被告無肢體接觸，之後才有碰到。檔案八不是親吻。檔案九僅是轉頭，不是親吻。 應於130,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自本院卷第26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一、檔案二、檔案三、檔案四、檔案五、檔案六、檔案七、檔案八、檔案九、檔案十支影片觀之，可看見被告間相互依偎，動作十分親暱，有大量之肢體接觸，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但原告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15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30,000元為適當。至被告雖以左列情詞抗辯，惟縱剔除檔案八及檔案九類似親吻之舉動，被告間仍有大量親暱之互動。又縱使被告張秋蓮患有眼疾，尚可選擇請被告朱俊聰將手機交付給被告張秋蓮觀看，緊靠被告朱俊聰之身上觀看手機，並非不得已之選擇。至於兩造所爭執之寵物袋問題，無論寵物狗是否在旁，經他人同意自其背包內拿取物品本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6. 112年10月20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 本院卷第69頁之照片2張。 5,000元 鈞院卷第69頁照片顯示時間為112年10月21日，不足為證。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7. 112年10月21日 被告朱俊聰於晚間至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出門約會，一起逛賣場、買點心（蛋塔）、吃晚餐（北平京廚房）、買酒（振昌洋行）、買藥、逛全聯，之後又一起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71至79頁之照片9張、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檔案十一）。 10,000元 因被告張秋蓮無交通工具，被告朱俊聰善意帶其去採購，全程無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依本院卷第303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十一之勘驗結果，被告確實均手持採購所得之物品，且未見明顯親密互動，尚難排除係基於友情而幫忙之可能性，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8. 112年10月2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一同用餐、共飲同杯飲料，之後便前往旗津吹風看海聊天約會整個下午。 本院卷第81至85頁之照片5張。 100,000元 被告張秋蓮為原住民，其生長環境中，全部落族人共用1個杯子為常態，共飲1杯飲料不算親密，與一般情侶互相餵食情境不同；至於去旗津吹風看海，也是一般友人正常互動，並無任親密舉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9. 112年10月28日 被告朱俊聰開車前往張秋蓮家中約會。 本院卷第8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當日晚間，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被告朱俊聰車輛停在南屏路上，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 10. 112年10月29日 被告一同開車前往霧台出遊約會，看風景、買小吃、散步，天黑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被告張秋蓮也在車外送其1個飛吻。 本院卷第89至95頁之照片7張、本院卷第125頁之錄影光碟（檔案名稱：男送女回家.女飛吻）。 150,000元 該日出遊，與一般友人相處模式無異，並無牽手、搭肩、擁抱之親密行為，至於原告所稱臨別飛吻，僅係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不自覺摸鼻子。 應於5,000元範圍內准許之，逾此範圍之請求，應予駁回。飛吻有愛情之象徵意義，對於有配偶之人給予飛吻，已超乎社會一般人認知有配偶之人與配偶以外友人間正當往來之程度，足以破壞原告婚姻之圓滿幸福，已達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足以破壞夫妻婚姻關係，自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至被告雖抗辯此為被告張秋蓮鼻子過敏等語，但其動作相較於一般過敏之人觸摸鼻子之動作，顯然較為優雅、美觀，且特地朝向被告朱俊聰之方向為之，所辯顯屬無稽。至除飛吻以外之出遊部分，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1. 112年11月3日 被告共進晚餐約會，並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本院卷第97頁之照片1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無法辨識為被告張秋蓮，因為被告張秋蓮外出從來不穿短褲，被告朱俊聰來被告張秋蓮住處，一定有其他友人陪同，從未單獨為之，且原告所提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當日一同返回被告張秋蓮住處。 應予駁回，原告所提之照片離被告張秋蓮住處之入口尚有一定距離，不足證明被告朱俊聰有進入被告張秋蓮住處。 12. 112年11月4日 被告朱俊聰前往被告張秋蓮住處接其外出共進晚餐，餐後至公園散步約會，再購買消夜（燒烤）、點心（豆花），一起回被告張秋蓮家中。 本院卷第99至105頁之照片8張。 10,000元 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 應予駁回，依原告所提照片只能看到被告一同出門，但無法看出有一同返回住處，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3. 112年11月5日 被告外出約會，前往武廟市場用餐、逛市場，前往文化中心散步、再一同前往城隍廟拜拜，之後被告朱俊聰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07至115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14. 112年11月12日 被告外出約會，先前往美濃圖書館外散步、又前往新威森林公園溜狗散步，離開公園購買晚餐後，又回到張秋蓮住家附近凹仔底公園散步，最後送被告張秋蓮回家。 本院卷第117至123頁之照片7張。 10,000元 當日出遊無任何親密互動。 應予駁回，屬於一般異性好友所得為之舉動，仍未超越一般友誼之關係，並未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